
开始接受申请重

发支票日期

敬老金受益人 (自动转账)

领取退休金之退休公务人员及抚恤金受益人

(自动转账)

---

残疾金受益人 (自动转账)

残疾津贴受益人 (自动转账)

已登记以银行转账方式收取财政局发放退税金或其

他给付的人士 (自动转账)

---

社会工作局经济援助金受益人 (自动转账) ---

领取直接津贴或专业发展津贴的教学人员及

 教育基金大专助学金受惠学生 (自动转账)
---

未登记以银行转账方式收取财政局发放退税金或其

他给付的公共行政工作人员

(连同 8月份薪俸自动转账)

---

第1周 1977  年或之前出生人士 2025年8月11日

第2周 1978  至  2007  年出生人士 2025年8月18日

第3周 2008  至  2017  年出生人士 2025年8月25日

第4周 2018  至  2024  年出生人士 2025年8月28日

2025年度现金分享计划

发放时间表

自动转账收款日期或在本澳收取支票信件日期

2025年7月15日

2025年7月16日

2025年7月17日

2025年7月18日

2025年8月

2025年7月22日　至　2025年7月25日

2025年7月28日　至　2025年8月1日

2025年8月4日　至　2025年8月8日

2025年8月11日　至　2025年8月13日

 如需要重发支票，请按表内指定日期透过“一户通”、现金分享计划官方网页或亲临政府服务中心专柜提出申请。


